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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大纲依据TZ 6—2021《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》编制。

本大纲为首次制定。

本大纲由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。

本大纲由云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技术归口。

本大纲起草单位：

本大纲主要起草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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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叶刮筋机

1 范围

本大纲规定了烟叶刮筋机专项鉴定的内容、方法和判定规则。

本大纲适用于烟叶刮筋机的专项鉴定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大纲。

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、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烟叶刮筋机

烟叶刮筋机是去除鲜烟叶多余主梗，实现梗与叶分离的机具。

3.2

生产率

单位时间内烟叶刮筋机加工烟叶的数量。

3.3

漏刮率

烟叶刮筋机加工烟叶单位数量内未刮除鲜烟叶多余主梗的占比。

3.4

烟叶破损率

烟叶刮筋机加工烟叶单位数量内破损面积大于 50%的烟叶占比。

3.5

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梗率

指烘干自然回潮后烟叶中主梗直径超过1.5mm部分的质量占干烟叶总质量的百分比。

4 基本要求

4.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

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，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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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产品规格表（见附录 A）；

b) 样机彩色照片（左前方 45°、右前方 45°、正后方、产品铭牌各 1 张）；

c) 创新性证明材料（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科技成果评价证书、科技成果查新

报告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证明材料之一）。

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。

4.2 样机确定

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，数量2台，其中1台用于试验鉴定，1

台备用，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，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。在试验过程中，由于

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，可启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。

涵盖机型由制造商无偿提供1台。

4.3 机型划分

按生产率划分机型大小，见表1。

表 1 机型大小划分表

机型 小型 中型 大型

生产率 E（片/小时） 3000＜E≤4000 4000＜E≤8000 E＞8000

4.4 涵盖机型确定

对结构型式、刮筋装置型式相同，仅生产率不同的烟叶刮筋机进行机型涵盖，按表1划分涵盖单元，

同一单元内以申报单元内生产率最大的机型为主机型，不同单元不进行跨单元涵盖。被涵盖机型只进

行产品一致性检查。

4.5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

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2。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2的要求相匹配。试验用仪器

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。

表 2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

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(分度值)要求

1 长度 0 m～5 m 1 mm

2 质量
0 g～1500 g Ⅲ 级

0 kg～100 kg Ⅲ 级

3 时间 0 h～12 h 1 s/d

4 噪声 35 dB(A)～130 dB(A) 2级

5 耗电量 0 kW·h～100 kW·h 1.0级

6 绝缘电阻 0 MΩ～200 MΩ 10级

7 转速 10 r/min～10 000 r/min 2 %

8 温度 0 ℃～150 ℃ 1 ℃



DG53/Z 00X—2025

3

5 鉴定内容和方法

5.1 一致性检查

5.1.1 检查内容和方法

一致性检查项目、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3。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

产品执行标准、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相一致。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

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。

表 3 一致性检查项目、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

序号 检查项目 单位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

1 型号名称 / 一致 核对

2 结构型式 / 一致 核对

3 外形尺寸(长×宽×高) mm 允许偏差为5 % 测量

4 电机总功率 kW 一致 核对

5 输送带电机功率 kW 一致 核对

6 辊刷电机功率 kW 一致 核对

7 刮筋刀长度 mm 允许偏差为2% 测量

8 刮筋刀宽度 mm 允许偏差为2% 测量

9 辊刷直径 mm 允许偏差为2% 测量

10 辊刷长度 mm 允许偏差为2% 测量

11 整机重量 kg 允许偏差为5 % 测量

注：1.外形尺寸是指样机实际使用状态下，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、宽、高。

2.使用单个电机同时带动输送带和辊刷的机具，只填写电机总功率。

5.1.2 判定规则

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3 要求时，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；否则，一致性检查

结论为不符合要求。涵盖机型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3 要求时，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，允许涵

盖，否则不予涵盖。

5.2 创新性评价

5.2.1 评价方法

5.2.1.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、技术创新点的情况，采用资料审查、现场评价或专家评

审方式之一进行。

5.2.1.2 资料审查依据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证明材料，对产品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。

a) 发明专利；

b) 实用新型专利；

c)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；

d)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；

e) 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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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.3 现场评价或专家评审由省级以上农机鉴定机构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，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

材料进行评价，专家组人数应为单数且不少于 3 名。

5.2.2 判定规则

5.2.2.1 采用资料审查评审的，经评审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，认为产品具有创新性的，创新性评价结

论为符合要求；否则，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要求。

5.2.2.2 采用现场评价或专家评审的，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，2/3 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

创新性的，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要求；否则，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要求。

5.3 安全性检查

5.3.1 安全防护

5.3.1.1 外露传动件、旋转部件应有安全防护装置，安全防护装置应牢固、可靠。

5.3.1.2 输送带、辊刷和刮筋刀交接处，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，且确保安全防护装置拆除后电机自动

关停，防止操作者被意外轧伤。

5.3.1.3 应设置开关等起动控制装置，起动控制装置应有过载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，应有接地端子。

5.3.2 安全性能

5.3.2.1 噪声

烟叶刮筋机工作噪声应不大于80dB(A)，在作业性能试验期间进行测量，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，

传声器面向噪声源，传声器距离地面高度为1.5 m，与机具表面距离为1 m（按基准体表面计），用慢档

测量A计权声压级。测量点应不少于4点，位于机具四周测量表面矩形的中心线上。每测点测量3次，取

3次结果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点噪声值，各点的噪声平均值中最大值作为机具的噪声值。若每个测点上测

量的A计权声压级与背景噪声的A计权声压级之差小于3 dB(A)时，测量结果无效；若相差大于10 dB(A)

时，则本底噪声的影响可忽略不计；当相差大于3 dB(A)且小于等于10 dB(A)时，则应按照表4进行修正。

表 4 噪声修正值

背景噪声与样机噪声的差值a （dB(A)） a=3 3＜a≤5 5＜a≤8 8＜a≤10 a＞10

从测量值中应减去 （dB(A)） 3 2 1 0.5 0

5.3.2.2 绝缘电阻

带电端子与机体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 MΩ。检查方法：用绝缘电阻表（或兆欧表）施加 500 V

的电压，测量电机接线端子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。

5.3.3 安全信息

5.3.3.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，如喂料口、传动装置等处，应在其附近明显位置上设置

永久性安全警示标志。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。

5.3.3.2 应有醒目的输送带前进方向标志，操作开关处应有中文标志或符号标志。

5.3.3.3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，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，并说

明安全标志的含义及其在机器上的固定位置。

5.3.4 判定规则

安全防护、安全性能和安全信息均满足本大纲要求时，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要求；否则，为不

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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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

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、鉴定、推广、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

报告，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。实地试验验证报告或检验检测报告中应包含

本大纲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。

5.4.1 试验项目

适用地区性能试验采用作业性能试验的方法进行。试验项目包括生产率、漏刮率、烟叶破损率、

晒制后烟丝含梗率等 4 项性能指标。

5.4.2 试验条件及要求

5.4.2.1 试验场地、工具及器具就能满足各试验项目的要求。

5.4.2.2 根据使用说明书规定将样机调整到最佳工作状态，工作电压应不超过电机额定工作电压的±

5 %。

5.4.2.3 试验物料为当天采摘的鲜烟叶。使用快速水分测试仪测定烟叶含水率，烟叶含水率需大于85%。

5.4.3 试验方法

5.4.3.1 生产率

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生产率上限的0.9～1.1倍备齐工作10 min所需物料，稳定运行5 min，即可进

入测定程序。性能试验进行1次测试，时间不少于10 min。测定纯工作时间及其期间内烟叶加工数量，

按公式（1）计算生产率。

� =
1N
t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1)

式中：

E——生产率，单位为片每小时（片/小时）；

1N ——测定期间内烟叶加工数量，单位为片；

t——测定期间纯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。

5.4.3.2 漏刮率

在测定纯工作小时生产率期间内，同时测定总处理烟叶数量及未被成功刮除主梗的烟叶数量。按

照公式（2）进行计算漏刮率。

L=
2N
1N × 100%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2)

式中：

L——漏刮率；

2N ——测定期间内未被成功刮除主梗的烟叶数量，单位为片；

1N ——测定期间内烟叶加工数量，单位为片。

5.4.3.3 烟叶破损率

在测定纯工作小时生产率期间内，同时测定破损面积大于50%烟叶的数量和总烟叶的数量。按照公

式（3）进行计算烟叶破损率。

cE

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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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=�3
�1

× 100%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3)

式中：

P——烟叶破损率；

3N ——破损面积超过50%烟叶的数量，单位为片；

1N ——测定期间内烟叶加工数量，单位为片。

5.4.3.4 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水率

随机抽取成功刮除主梗且破损面积小于50%的10片烟叶，立即称其重量，测量含水率，在105℃±2℃

恒温下干燥5h，然后取出放入密封的干燥器中冷却到常温，立即称其重量，再按以上方法进行干燥，

每隔30min取出冷却称其重量，干燥至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0.005g为止，记录最后干烟叶质量，待自

然回潮后，再次测量干烟叶质量，按式（4）计算烟叶含水率，确保含水率达到14%-16%。

� = �2−�3
�2

× 100%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4)

式中：

H——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水率；

M3——烘干后的干烟叶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M2——烘干后自然回潮干烟叶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
5.4.3.5 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梗率

当自然回潮后烟叶含水率达到14%-16%时，将烟叶未刮除的主梗剥离，筛分出直径超过1.5mm主梗，

测量其质量。按照公式（5）进行计算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梗率。

C=
�1
�2

× 100%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5)

式中：

C——烘干后自然回潮烟叶含梗率；

�1——烘干后自然回潮直径超过1.5mm主梗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�2——烘干后自然回潮干烟叶（含未刮除的主梗）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
5.4.4 判定规则

当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果满足表5要求，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；否则，适用地区

性能试验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。

5.5 综合判定规则

5.5.1 产品一致性检查、创新性评价、安全性检查、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，其包含的各检查

项目为二级指标。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5。

表 5 综合判定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标

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

一致性检查 1 见表3 / 符合本大纲第5.1.1的要求

cE

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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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性评价 1 见5.2 / 符合本大纲第5.2.2的要求

安全性检查

1 安全防护 / 符合本大纲第5.3.1的要求

2
安全

性能

噪声 dB(A) ≤80

绝缘电阻 MΩ ≥20

3 安全信息 / 符合本大纲第5.3.3的要求

适用地区

性能试验

1 生产率 片/小时 ≥企业明示值

2 漏刮率 / <1%

3 烟叶破损率 / <1%

4 晒制后烟丝含梗率 / <3%

5.5.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，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；否则，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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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
（规范性附录）

产品规格表

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

1 型号名称 /

2 结构型式 /

3 外形尺寸(长×宽×高) mm

4 电机总功率 kW

5 输送带电机功率 kW

6 辊刷电机功率 kW

7 刮筋刀长度 mm

8 刮筋刀宽度 mm

9 滚刷直径 mm

10 滚刷长度 mm

11 整机重量 kg

注：本表需按申报机型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，产品不适用项目在设计值栏划“ /”

制造商负责人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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